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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1-議程、附件2-名單(0062171A00_ATTCH1.docx、0062171A00_ATTCH2.xlsx)

主旨：有關本署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(以下簡稱臺師大)辦理10

5學年度第5期程「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成就標準本位評量試

辦暨宣導成果發表會」一案，請貴局(府)派員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06年6月5日師大心測中字第10610

13753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使全國公私立國民中學得以觀摩優異之試辦暨宣導成果

並互相交流，爰訂於106年7月14日（星期五）假臺師大教

育學院大樓201演講廳辦理旨揭成果發表會(議程及相關資

訊如附件1)。

三、請貴局(府)推派人員參加，同時函轉第5期程試辦學校及

公私立國民中學各學習領域優秀教師代表參加(試辦學校名

單如附件2)。試辦學校推派行政代表1名，另依試辦科目

推派試辦教師代表至少1名與會，本次會議受邀發表成果之

試辦學校名單與細節將另案函知獲邀學校。

四、為利於統計與會人數，請貴局(府)承辦窗口及各校代表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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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6月19日起至7月7日止於標準本位評量網站，完成線

上報名(報名網址：http://register.sbasa.ntnu.edu.tw

/application/application1060714.aspx)。

五、請貴局(府)同意核予出席人員公假及協助課務調整，各試

辦學校出席人員之國內旅費(不含雜費)由試辦實施計畫補

助經費核實支付，非試辦學校之出席人員國內旅費(不含

雜費與住宿費)則由臺師大支付；與會人員住宿事宜請自行

安排，並於函轉時另請副知臺師大(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

發展中心)。

六、本案如有相關疑問，請逕洽臺師大承辦人羅小姐，電話：

(02)23620770分機235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本署國中小組 2017-06-19
10:13: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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